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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 2020 年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招收类型 

1．硕士学位研究生：具有推荐免试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生。 

2．博士学位研究生：在部分学科和专业招收具有推荐免试资格的优

秀应届本科毕业生直接攻读学术学位型博士研究生。 

二、学习方式及年限 

1.学习方式：全日制 

2.基本学习年限：硕士研究生为 3年，本科起点直博生为 5年。 

三、基本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遵纪守法，品德优良； 

2．已经获得本科就读学校免试推荐攻读硕士研究生资格的 2020届

本科毕业生；  

3．诚实守信，学风端正，无任何违法行为，无考试作弊和剽窃他人

学术成果等不端行为，无未解除的处分； 

4．学习成绩优秀，预计能按期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证书，在校期间

无重修或不及格课程，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不低于 425分（申请

本科起点直攻博者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不低于 430分，申请与“北京

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联合培养”者，大学英语六级成绩不低于 450分）； 

5．身体健康，体育成绩合格，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6．本科所学专业符合我校各专业相应的报考条件： 

（1）报考硕士研究生专业与本科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 

（2）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专业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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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以本科学历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规定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所学

专业为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可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的硕士专

业学位；本科所学专业为中医学或中西医结合，可报考中医硕士专业学

位。 

2）医学影像学(放射医学)、麻醉学本科专业毕业且授医学学士学位

者仅可分别报考影像医学与核医学、麻醉学专业；妇幼保健医学本科专

业（仅限 2014年 12月 31日以前入学）毕业且授医学学士学位者仅可报

考妇产科学或儿科学专业；眼视光医学（“眼视光学”仅限温州医科大学

2012年 12月 31日以前入学）本科专业毕业且授医学学士学位者仅可报

考眼科学专业；精神医学本科专业毕业且授医学学士学位者仅可报考精

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医学检验专业（仅限 2012年 12月 31日以前入

学）本科毕业且授医学学士学位者仅可报考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 

3）报考护理学专业（专业代码：101100，105400）者，须为护理学

本科专业，须在入学前通过护士执业资格考试。 

4）报考临床药学系（学院代码 030）药学专业学位（专业代码：105500，

临床药学方向）硕士研究生，仅限首都医科大学五年制临床药学专业本

科生。 

5）报考北京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学院代码：022）公共卫生专

业学位（专业代码：105300）硕士研究生，须为预防医学专业本科毕业。 

7．在校期间获得校级及以上奖学金、参加过课外科研活动小组并有

论文发表者优先考虑。 

四、接收专业与规模 

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的学科专业请查阅《首都医科大学 2020年接收

推免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和《首都医科大学 2020年本科起点直接攻读

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目录》（见附件）。 

拟接收推荐免试生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人数不超过我校当年度全日

制硕士生招生规模的 50%，各专业均留出一定比例招生计划用于招收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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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生；拟接收推荐免试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人数不超过我校当年度

全日制博士生招生规模的 20%。 

五、申请程序 

（一）查看专业目录 

接收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和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的学科专业和名额

请查阅《首都医科大学 2020年接收推免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和《首都

医科大学 2020年本科起点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目录》。 

登录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官网 http://yjsh.ccmu.edu.cn→招生工作

→招生简章查看。 

（二）预报名 

1.外校申请者范围 

（1）获得所在本科学校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的外校 2020 届本科毕

业生； 

（2）入围所在学校推荐免试研究生面试，但暂未获得推荐免试研究

生资格的外校 2020届本科毕业生。 

注：参加我校暑期夏令营且获得结营证书的营员，也须符合上述条

件之一方可报名。 

2.报名时间：2019年 9月 12日 10:00——9月 17日 24:00。 

3.报名方式：扫描以下二维码填报“首都医科大学接收推荐免试研

究生申请表”，每人只能选择一种接收方式（推免硕士和本科起点直攻

博只能任选其一）、填报一个专业。 

 

 

 

（三）正式报名 

预报名资格审核通过者，学校将组织复试考核，经考核合格者下达

复试合格通知书。接到我校的复试合格通知后，拟录取考生须在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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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免服务系统开通后，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推免管理服务系

统（网址：https://yz.chsi.com.cn/tm），注册填写个人信息并按照拟录取专

业进行正式报名。 

正式报名是接收推免生的必要环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才算最终报

名成功。 

六、资格审核与复试 

（一）资格审核 

预报名截止后，由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进行资格审核，根据各招

生专业可接受推免生名额择优确定进入复试的考生名单。 

取得复试资格的考生，于复试前（时间以报考学院的通知为准）到

我校进行复试资格复审，通过审核者准予参加复试。在规定时间内不进

行复试资格复审者，取消复试资格。 

资格审核地点：首都医科大学右安门校区行政楼 1006房间。 

审核材料： 

申请者 审核所需材料 

本校申请者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学生证（原件，需注册完整） 

参加过我校今年暑

期夏令营并获得结

营证书者 

1）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学生证（原件，需注册完整） 

2）本科学校推免工作主管部门开具的已经获得推免资格的证明，加

盖公章（原件） 

其他申请者 

1）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学生证（原件，需注册完整） 

2）加盖学校教务部门公章的本科成绩单（原件） 

3）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 

4）本科学校推免工作主管部门开具的已经获得推免资格的证明，加

盖公章（原件） 

申请“本科起点直攻博”者，除按上述要求准备材料外，还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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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陈述 1份（申请“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联合培养”者

需要提供中英文电子版）； 

2．专家推荐信 2封，即需要两位与报考专业有关的副教授（或相当

职称）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专家分别推荐，且密封并在封口骑缝处签字

（申请“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联合培养”者需要提供 3封专家推

荐信）； 

3. 体现自身学术水平的学术论文、出版物或原创性工作成果（如果

有）。 

申请人须保证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如果申请人提交的信息

不真实或不准确，将被取消拟录取的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由此产生的

相关后果由申请人本人承担。 

复试资格审核结果及相关通知均会在我校研招办官方网站及官方微

博同步发布，请申请者及时关注并保持通讯畅通。 

（二）复试 

1.复试时间：2019年 9月 25日--27日 

2.复试地点：报考学院（所） 

3.复试内容：包括英语、专业知识和实验实践技能，考核方式包括

笔试、面试和技能操作等，重点考核考生的综合素质、专业知识、操作

能力等。 

研究生复试基本内容与考核方式 

复试科目 考核方式 满分 合格分数 

1.英语（公共外语与专业外语） 
笔试 

100 60 
听力与口语 

2.专业知识 
笔试 

100 60 
口试 

3.专业技能 
操作 

100 60 
口试 

总 分 30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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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目均达到合格分数线方具有拟录取、调剂的资格。 

4.复试实行差额复试、择优录取，复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三）复试调剂 

1.经复试合格后由于报考学科名额所限未被录取的免试生，可向学

校申请参加第二轮调剂复试的机会。第二轮调剂复试时间：2019 年 10

月 9日－10月 12日 

2.未被我校录取的推免生，可按照教育部的相关要求，向其他学校

提交报考申请。 

七、接收待录取通知与公示 

第一轮复试合格的拟录取考生，须在 9 月 29日当天登录“中国研究

生招生信息网”推免管理服务系统（网址：https://yz.chsi.com.cn/tm），接

收我校的待录取通知。 

第二轮复试合格的拟录取考生，须在 24 小时内登录“中国研究生招

生信息网”推免管理服务系统（网址：https://yz.chsi.com.cn/tm），接收我

校的待录取通知。 

拟录取名单经公示无异议者，学校提交北京教育考试院及教育部审

核、录取。 

已被我校接收的推免生，不得再报名参加国家统一考试，否则取消

推免录取资格。 

八、学费 

研究生须按学年缴纳学费。硕士研究生 8000元/学年/生，博士研究

生 10000元/学年/生。 

九、其他事宜 

1.所有招生最新通知均公布在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官方网站和官

方微博。 

官网网址：http://yjsh.ccmu.edu.cn 

官方微博：https://www.weibo.com/ccmuyanzhao 

https://www.weibo.com/ccmuyan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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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咨询电话： 

首医大研招办：010-83911050，010-83916545 

邮箱：Email: yanzhao@ccmu.edu.cn 

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 宁老师：010-81912670 

3.监督电话：010-83911095 

 

 

 

                                  首都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2019年 9月 10日 

 

 

附件 1-1.《首都医科大学 2020年接收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非临床医

学、口腔医学、中医专业学位）》 

附件 1-2.《首都医科大学 2020年接收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临床医学、

口腔医学、中医专业学位）》 

附件 2.《首都医科大学 2020年本科起点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目录》 

 


